
 
 

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 

 

 

十自发〔2023〕1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十堰市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“票税分离”

和“证缴分离”改革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、武当山特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局机关各科（室）、

直属事业单位，城区各分局；国家税务总局各县（市）区税

务局: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十堰市

解决不动产登记“有房无地”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（十政办发〔2016〕128 号）精神，全面推进“三分开、三同

时、三核实”工作措施落实落地，进一步提升不动产交易登记

和缴税（费）服务水平，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现将《十

堰市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“票税分离”和“证缴分离”改革工作 

 

文件 
















